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 會議名稱：家長志工團隊愛心服務協調會議 

貳、 開會時間： 10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四） 8 時 0 分 

參、 開會地點：家長會辦公室 

肆、 主持人：何俊明主任                   記錄：葉靜慧 

伍、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陸、 結論： 

一、 報告事項： 

(一) 感謝各家長志工團隊為學校愛心服務之奉獻。 

(二) 有關志工服務時數之認證，敬請各位夥伴表示意見，以利各志工大

隊以及業務組配合憑辦。 

二、 議決事項： 

(一) 志工服務時數及訓練時數之認證規準： 

1. 各組工作服務時數以核實登錄為原則，由各大隊長配合校方業務

需求，就服務內容規劃每週所需工作時數，再進行人力安排之調

配。(惠請大隊長將各組服務內容表及服務輪值表擲交業務組組長

以及輔導室備查) 

2. 請各大隊長每月彙整統計志工服務時數，經各業務組組長認證

後，擲交輔導室資料組製作核發時數條。(倘有專案活動時，請大

隊長逕向業務組長核備，以利服務時數發給。) 

3. 晨光教學志工大隊協助入班教學之志工，不論主講者或協助者，

皆可核予服務時數。 

4. 各大隊辦理研習培訓課程，經業務組組長認證後，核予服務時

數。(需備課程計畫、講義、簽到簽退表等。) 

5. 各大隊召開工作會議前，請大隊長逕向各業務組組長核備，時數

認證於訓練時數內。(需備會議通知、會議紀錄、簽到簽退表等。) 

(二) 志願服務紀錄冊申領說明： 



1. 志工需完成臺北 e 大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 12 小時、線上測驗成

績達 80 分，並取得證書後，再接受由學校辦理之志工特殊教育

訓練課程，始得由輔導室協助申領紀錄冊。 

2. 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後，登錄之服務時數方能用於申辦志願服務

榮譽卡或臺北市熱心公益卡。 

(三) 志工保險及識別證說明： 

1. 為辦理保險需要，請志工提供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導護志

工由生教組長協助辦理；一般志工由資料組長協助辦理。 

2. 志工到校服務時，請持 101 學年度志工識別證進入校園，非服務

時間欲進入校園，請於警衛室辦理換證。(未核發前亦請換證進入

校園)。志工識別證上之照片係為提供特約優惠廠商辨識用，亦可

持識別證背面之借書證向本校教學資源中心借閱圖書。 

(四) 如學校辦理臨時活動或大型活動，需要調度志工協助活動進行時，

由志工團團長李建雄先生負責統籌調度，委請各大隊隊長協助招募

志工。 


